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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案监督的拓展空间

[ 作者 ] 姜苏;孔红玉;姚晓滨 

[ 单位 ]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 

[ 摘要 ] 刑事立案监督须贯穿于立案活动的全过程之中，而不仅仅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只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况

进行监督。为了改变立案监督的软弱性，立案监督中一定的调查权、处罚权等法律保障措施应该跟上。《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确立了

我国刑事立案的监督制度，规定了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职权，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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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刑事立案监督须贯穿于立案活动的全过程之中，而不仅仅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只对

“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况进行监督。为了改变立案监督的软弱性，立案监督中一定的调查权、处罚权等法律保障措施应该跟上。立案

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确立了我国刑事立案的监督制度，规定了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职权，但在具体操作过

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无人举报而不立案。一些被害人、知情人因缺乏法律知识或者心存顾虑等原因而不敢或不愿报案，而有的公安

人员发现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已够立案条件的犯罪事实不积极主动立案，而是坐等报案，不报不立，放纵了犯罪分子。二是不破案不立

案。有些办案人为了单纯追求办案率，对案情复杂、一时难以侦破的案件，不立案就开展侦查，待破了案再补立案手续，这种做法违反了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是以罚代刑。公安机关对应当深入侦查的案件而放弃侦查，匆忙结案，以罚款或劳动教养方式处理了事。四是虽立

案而不侦查。个别公安机关立案后因各种原因怠于侦查，或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立案通知书，公安机关立案后却长时间不实施侦查行

为，也不及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使案件搁浅。五是不应立案而立案。这是指不符合立案条件而立案侦查，即具备刑事诉讼法第

十五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的不应立案。有的是为了凑立案数，在立案后又撤案，有的是为了插手经济纠纷，有的出于只有立案才能对嫌

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考虑，对不该立案的行为对象采取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或者纯粹为了创收而取保候审。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虽出

现不多，但社会效果不好。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自己管辖的刑事案件，只要有犯罪事实，并且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就应依法立案，实践中产生有案不立或不应立案而立案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以下几点：（一）因管辖不明而互相推

诿。有些案件发生在区域划分结合部，不好区分管辖，有的由于犯罪发生地、结果发生地、嫌疑人居住地不一致，侦查部门不愿增加本部

门工作量，也不愿承担更多责任，便以管辖为由互相推诿。（二）因自身业务素质不高而导致有案不立。有些侦查人员素质较低，随意处

理案件，这大多发生在边远地区，很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构成立案追究的案件，仅以罚款处理。有的将构成犯罪的卖淫嫖娼、贩

毒、持有毒品、赌博等案件划到治安案件中处理，不分罪行大小和社会危害程度，一罚了之。（三）徇私舞弊、办人情案。（四）执法不

严，立案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转劳动教养、罚款、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有些办案人员缺乏责任感，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工作不细，

导致证据不足，或者有些证据因取证难度大而不愿去继续工作，或者做一些不负责任的技术处理。立案监督工作中的难点刑事诉讼法第八

十七条虽对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和程序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但也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成为具体操作中的难点。（一）立案

监督范围的界定，导致对立案监督操作上的局限性。刑事立案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实行监督。所谓立案监督活

动，应当包括公安机关对立案材料的受理、审查、调查、立案审批、立案决定和立案结果等全部过程。因此，刑事立案监督亦贯穿于上述

立案活动的全过程之中，而不仅仅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只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进行监督。立法规定不完善限制了刑事

立案监督的范围，导致立案监督范围的局限性，并在具体操作上形成两大误区：一是作为刑事立案监督主体的人民检察院，往往局限于刑

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监督范围，把立案监督的视点和主要精力，单纯集中在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上。人民检察院仅仅是

通过审查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以及受理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却不立案而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举报材料，从中发现和

纠正公安机关立案活动的违法行为。很显然，这种监督方式过于单一，并没有对公安机关的整个立案活动实行及时有效的监督。而对于公

安机关对立案材料的受理、审查和调查是否规范，立案与不立案决定是否合法，立案结果是否正确等相关立案活动则不曾过问，以致形成



较多的立案监督空白点。二是作为被监督者的公安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也同样作出片面的理解。在他们看来，人民检察院立案

监督的范围仅限于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至于其他立案活动并不在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范围内。基于这种认识，有的公安机关

不愿及时向人民检察院提供刑事立案活动的全部情况，工作起来不积极配合，这样就使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监督工作难于打开局面。

（二）监督缺乏法律保障，导致立案监督的软弱性。刑事诉讼法的又一个立法缺陷，就是在赋予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权的同时，并未明确

规定立案监督的法律保障措施，以致在刑事立案监督上存在不同程度的软弱性。如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进行监督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如果认为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

案。但是如果公安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通知后，既不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又不立案，人民检察院应该怎么办？刑事诉讼法对此并未作出

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在制定相关的实施规则中，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一些立案监督的法律保障措施，如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

的时限规定在七日内，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应当将案件情况报告上一级检察院，经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后，应

当通知同级公安机关立案。但公安机关往往认为这些规定是检察机关单方面的，对公安机关并无约束力和强制性，因此，立案监督在执行

上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完善刑事立案监督的构想（一）拓宽监督范围，明确监督内容。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确立全面监督的意识，扩大

监督视野，拓宽监督范围，既要就公安机关对立案材料的受理情况进行监督，也要对其案件材料的审查、调查情况进行监督；既要对公安

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也要对立案结果是否正确进行监督；既要对公安机关所作出的立案决定进行监督，也要对其作出的不

立案决定进行监督，防止出现监督失利。其次，在实际操作中应当依据上述监督范围，进一步明确立案监督的内容，这主要包括：１．公

安机关受理的案件是否符合其立案管辖范围，有无应当受理而不受理，不应当受理而越权受理的情况；２．公安机关对立案材料所采取的

审查措施是否合法，有无滥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行为；３．公安机关在立案前的调查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指供、诱供

和要挟证人作证的行为；４．公安机关在审查案件材料中，是否存在涂改、伪造、隐匿证据材料的行为；５．公安机关在立案、不立案的

审批程序和审批手续上是否合法；６．公安机关作出的立案和不立案决定是否正确，有无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情况；

７．公安机关对受理的案件是否存在“不破不立”，以及决定立案后，未经侦查而擅自撤案和以罚代刑的情况；８．公安机关在立案过程

中，是否存在受贿、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嫌疑人，或者有意制造冤假错案的行为等等。（二）提供法律保障，确保监督力度。一是立

案监督调查权。人民检察院确认公安机关立案活动是否合法，绝不应主观臆断，而应建立在大量的审查和调查的基础上。因此，在人民检

察院享有监督权的同时，还必须从立法上赋予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的调查权，这种调查权应当包括：有权调取和审查公安机关的案卷材

料，有权审查公安机关受案、立案、破案的登记表册，有权审查公安机关的立案、不立案和撤销案件决定书，在通过上述审查后，认为有

必要的，可以对立案决定书和不立案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进行复核，可以对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一步调查，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和如实

地提供上述材料和情况，积极配合和支持人民检察院的调查工作，不应借故刁难和阻碍人民检察院调查工作的正常进行。二是立案监督决

定权。应当通过立法更加明确地规定人民检察院具有刑事立案监督决定权，有权变更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决定，也有权变更公安

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决定。三是立案监督处罚权。在刑事立案监督中，人民检察院针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发生的违法行为，通常是以

口头提出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进行纠正。但是有的公安机关认为口头通知只是说说而已，不以为然。而法律又未明确人民检

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法律效力，以致这种监督只不过是“软约束”。针对上述监督不力的状况，有人提出，由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

以处分建议权，但既然是建议，公安机关可能采纳，也可能不采纳，那么如何确保刑事立案监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建议，应尽

快通过立法，在明确《纠正违法通知书》法律效力的同时，赋予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处罚权。这种权力的内容包括：１．人民检察院发现

公安人员在立案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时，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进行纠正后，对方仍拒不改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监督处罚程

序，建议停止其职务活动，由公安机关另派办案人员；２．人民检察院在纠正违法过程中，认为对违法公安人员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应当

提出行政处罚意见书，公安机关接到意见书后，应当作出书面答复，对违法人员给予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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